
送达回证

案由：

送达单位 淮北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
受送达人 孙沈阳

代收人 /

送达文书名称、文号
收件人签名
（签章）

送达地点 送达日期 送达方式 送达人

皖淮北交执罚
〔2025〕2600006号
《超限运输违法行为

处理告知单》

邮寄送达

江苏省徐州市
铜山区利国镇
万庄村4队

38号

交通运输执法部门（印章）

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

备注：

案号：皖淮北交执罚〔2025〕2600006号

孙沈阳涉嫌违法在公路上超限行驶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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